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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建立健全土地经营权流转市场，是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要内容。土地经营权入股是《民法典》确

认的土地经营权流转的有效形式之一，被赋予了合法性的地位。但当前实践运行中存在着较多问题，比

如权利性质模糊、入股评估作价机制缺失、入股程序不规范、收益分配模式不合理、成员和农民股东退

出机制不健全等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需要建立科学的土地经营权入股评估作价制度、收益分配机制、土

地经营权入股成员和股东退出机制，以及其他完善土地经营权入股保障的机制，畅通土地经营权入股，

激活土地经营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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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stablishing and improving the transfer market of land management rights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rural land system. Ownership of land management right is one of the ef-
fective forms of the transfer of land management right confirmed by the Civil Code, which is en-
dowed with a legal status. However, there are many problems in the current practice, such as the 
fuzzy nature of rights, the lack of investment evaluation and pricing mechanism, the non-standard 
investment procedures, the unreasonable income distribution mode, and the imperfect wi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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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awal mechanism of members and farmers shareholders.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scientific evaluation and pricing system for land management right investment, in-
come distribution mechanism, withdrawal mechanism for members and shareholders of land 
management right investment, and other mechanisms to improve the security of land manage-
ment right investment, smooth the flow of land management right investment, and activate land 
management r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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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自 1978 年安徽凤阳小岗村的村民冒险探索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土地所有权和承包经营

权“二元体制”充分释放活力，“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不断加剧，以家庭自

耕模式为主的农地制度带来的细碎化、农业生产成本较高、农地生产要素无法合理整合等弊端已开始逐

渐显现。农地权利两权分置制度的红利已基本释放殆尽，农业生产力不断进步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

细碎无效率已经形成了当前我国阻碍农业产业向前发展的主要矛盾点[1]。”农村土地权利以所有权和土

地承包经营权两权分置的局面已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为促进农业现代化，激发新时代农地活力，于是在

2013 年土地所有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土地经营权“三权分置”的模式被提出来，并指出要推进土地经

营权有序流转，创新土地流转方式，2015 年指出，要引导土地经营权入股合作社和龙头企业，2021 年《民

法典》明确赋予了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合法性地位。但由于土地经营权入股机制处于初期，如何运作未有

法律法规进行明确，需要在实践中进行摸索，找寻运行机制完善的路径。 

2. 土地经营权入股法律属性 

土地经营权入股是土地经营权流转的形式之一，其是指依法享有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主体在保持其土

地承包经营权不变的情况下，仅把其拥有的该土地的使用权当作一部分股份或者资产，并和其它各种生

产要素进行结合，成为一种新型的农业股份制，或者在此基础上开设土地股份合作社并通过合作进行以

农业生产经营为主的经济行为[2]。对于土地经营权入股的法律属性，学界尚未形成统一认识，主要存在

债权说[3]和物权说[4]两种争议，还有一小部分学者认为兼具债权属性和物权属性。债权说认为土地经营

权入股与土地经营权出租相同，土地经营权入股的流转形式主要是根据双方意愿自由约定，承包方与受

让方签订入股合同，受让方在一定期限内取得土地经营权从事农业生产活动，具有合同的相对性，也即

债的相对性，故认为具有债权性质[5]；把土地经营权入股认定为债权性质，符合“所有权–用益物权–

债权”的权利结构；土地经营权具有债权性质才能维系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避免农民失去土地。物权

说认为土地经营权抵押具有物权属性，土地经营权入股同样也应具有物权属性，而且土地经营权人享有

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只有将其定性为物权，才能实现“三权分置”改革的目标[6]。本文相较而言

更赞成物权说，因为从立法体系上看，“三权分置”之土地经营权的内容处于《民法典》用益物权的分

编中，因而立法也赋予其物权属性。而且赋予土地经营权物权属性，更易获得抵押和融资，增加交易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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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也更能满足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要求[7]。可以用“用益物权–次级用益物权”来构建土地承包经营权

与土地经营权之间的关系，故更赞同土地经营权的法律属性为为用益物权。 

3. 土地经营权入股实践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3.1. 入股评估作价机制缺失 

依据《农民专业合作社法》1和《公司法》2，入股的条件为：“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

显然，土地经营权可以进行估价，也可以进行依法转让，具备入股的资格。至于如何进行估价，主要有

两种方式，即自主协商作价和专业机构评估作价。实践中入股评估多是自主评估，即自行协商作价，未

引入专业的评估机构，优点是操作方便省钱，缺点是随意性大、稳定性和客观性差，导致评估价值与实

际价值相差较大。评估高了，会增加合作社和公司运营负担，降低公司债务清偿能力，影响债权人的利

益保护，不利于合作社和公司的长远发展；评估低了，影响农户的股权占比，进而影响分配时的利益受损。

总之，不是损害农业合作社的利益就是损害承包农民的利益，而且如果前期评估作价不科学和不明确，

会导致后期成员想要退社的时候面临土地经营权的价值无法计算的难题。因此，需要构建一套行之有效

的入股评估作价机制。 

3.2. 收益分配模式不合理 

在收益分配方式上，通常采用的有两种，一是“保底收入”模式，二是“保底收入+浮动分红”模式。

两种分配方式都是以“保底收入”为基础的。“保底收入”具有社会保障功能，是为了保障农民最根本

的土地上的利益。从保障农民股东权益的角度来说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采取这种方式，有违入股行为

的投资属性，因为入股是一种投资行为，而投资是有风险的，并不能保证一定有回报。“保底收入”与

公司法“无盈不分”原则相背离。“保底收益”客观上会导致农民股东对合作社和公司的认识和监督不

足，很多人都认为只享收益，不承担风险，因此不会主动参与到合作社和公司的管理经营上，这不仅不

利于充分发挥积极性，释放活力，而且极易导致“名为入股，实为出租”的现象，实践中这种现象也的

确极为突出。但如果他们积极参与经营管理，享有表决权，还有保底收入的话，对其他股东来说不公平，

所冒的风险超出其本该承受的范围，如若效益不好的情况下，还要保证对土地经营权入股股东的“保底

收益”，很大可能会影响合作社和公司的经营发展。因此，“保底收益”目前缺失法理基础。如何来平

衡农民股东和其他股东与公司之间的利益分配的确是一个需要仔细深入考量的问题。 

3.3. 退出机制不明晰 

在合作社或公司经营不善，盈余存在困难，不能实现保底收益时，农民很大可能会选择退股退社，

一般而言，土地经营权入股的退出包括主动退出和被动退出两种。主动退出是指土地经营权人不再愿意

留在组织内而发生的退股退社。被动退出则一般是合作社或公司因解散或破产等原因无法继续存续，股

权消灭的情况。对于主动退出公司而言，《公司法》的规定是不得随意退股，因为受到公司法资本维持

原则、公司减资制度等的限制，强行退出的将承担出资不实或者抽逃出资的责任[8]。但基于农民是以土

地经营权入股的特殊性，主动退股时完全依据《公司法》似乎不妥，但法律又未予以明确规定是否可以

退股，如果可以，退出的机制是怎样的？如何进行操作？对于退股合作社而言，由于合作社更为强调社

员之间的合作性，因而对于社员的入社和退社对比公司，态度更为宽松，一般是具有退社自由的，但部

分成员的退出可能会对其他成员产生影响，因此也有义务尽量减少自己的退社行为所产生的不利影响。

 

 

12006 年 10 月 31 日颁布，2017 年 12 月 27 日修改，于 2018 年 7 月 1 日施行。 
21993 年 12 月 29 日通过，2018 年 10 月 26 日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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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被动退社，关键的点是土地经营权处置问题法律未予明确规定，导致土地经营权的退出机制不明晰，

土地经营权入股股东的退出越发困难。 

4. 完善土地经营权入股中农民权益法律保护的实现路径 

4.1. 构建起公平合理的土地经营权入股评估机制 

要构建公平合理的土地经营权入股评估机制，首先可以从法律层面制定评估办法，明确土地经营权

评估的基本标准，细化不同方式流转土地经营权作价制度[9]。政府应当因地制宜的建立“价格流转红线”

制度。入股双方可以依据评估办法，在基本标准的基础上，在价格流转红线内结合土地的各方面情况，

自行协商进行较为科学合理的评估。这首先主要是尊重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自治，“价格流转红线”制度

是对意思自治的限制；同时，可以由本地区政府牵头建立或筛选科学的价格评估机构，根据市场化原则

对入股的土地经营权出具科学的价值评估结果作为入股的重要依据[10]。在入股双方不能通过自行协商作

价的方式进行评估时，借助专业评估机构来科学客观公正的进行土地经营权价值的评估。从多方面多角

度构建合理的入股评估机制，既尊重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也符合市场规律。 

4.2. 构建合理的收益分配体系 

由于我国农村地区社会保障制度还不完善，土地对很多农民来说是基本的生活保障，因此在考虑土

地经营权入股，放活土地经营权的同时，不得不考虑对农户基本权益的保障，从这个角度来说，给予农

民股东保底收益的确是一个较为有效的方法，但却难以解决其“法理性不足”的缺陷。因此需要寻求新

的路径，通过构建合理的收益分配体系以实现法理基础和农户基本权益保障的有机结合。可以在农户入

股的公司中引入“优先股”制度[11]。优先股是一种牺牲部分表决权，在进行利润分配时优先进行分配的

股种。“优先股”制度可满足公司不同目的股东的现实需求。因为对于以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农民而言，

他们更在乎的是在固定的时间拿到保底收益，对于公司如何管理和经营等方面是专业也不够上心的；而

对于其他股东而言，虽然收益顺位靠后，但拥有公司的管理决策权[8]。因此“优先股”制度于双方而言

都能得到自己需要的东西，可以说是一种实现双赢的模式。 

4.3. 构建符合农民股东的股权退出模式 

在公司正常运营过程中，土地经营权人想要退出，可以通过减资或转让的方式实现，即公司回购该

股东手中的股权，同时归还对相应农地占有使用收益的权利。农民专业合作社成员退出时返还的仅是账

户内的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出资额和公积金份额并不等同于土地经营权的出资，主要包括退回等值货

币或置换等值面积农地或回购土地经营权的方式。对入股的土地经营权的处置，应遵循合作社成员入股

声明以及农民专业合作社章程规定。农民成员申请退社时的处理应以退出时对土地经营权额评估作价为

依据，即要么退回土地经营权给合作社成员，退社成员向合作社支付土地经营权的评估作价在退社时的

差额，即回购土地经营权；要么退回合作社成员以与退出时土地经营权的评估作价等值的货币，这样做

的优点是既可以保证合作社或公司财产的稳定性，降低合作社或公司农业生产经营的风险，又可以保障

退股股东的权益，减少成员间的纠纷。同时健全当地土地入股流转市场化经营风险保障基金或者建立配

套的保险制度。比如，由县一级政府财政部门牵头和当地的农商银行或其他金融服务机构共同出资，为

农民土地经营权入股流转行为建立最低限度的经营风险保障基金。而配套的保险制度可以保障农民基本

权益在公司解散或者破产时，农民借助该保险体系来回购土地经营权，防范农民失地风险。 

5. 结语 

有效放活土地经营权，是实现“三权分置”政策目标的核心，同时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内

https://doi.org/10.12677/ojls.2023.113181


李婷 
 

 

DOI: 10.12677/ojls.2023.113181 1273 法学 
 

容。土地经营权入股作为典型的流转方式，能有效实现农地与资本的结合，最大化地释放农地的价值，

符合市场的发展需求。但由于仅停留于政策层面，具体的操作及运行机制等未有法律法规进行明确，配

套制度也不完善，导致实践中入股及退股存在很多运行难题，直接阻碍了土地经营权入股的发展，本文

针对入股评估作价机制缺失、收益分配模式不合理、退出机制不明晰这三个问题出发，找寻有效解决实

践中土地经营权入股运行问题的途径，通过构建起公平合理的土地经营权入股评估机制、构建合理的收

益分配体系、构建符合农民股东的股权退出模式试图畅通土地经营权入股的整个运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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